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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 婚姻暴力，指的是存在于家庭中的针对妇女的暴力行

为，是发生在家庭中的、基于社会性别的、在身体、性或精

神上侵犯妇女，导致或可能导致妇女在身体、性以及心理上

的伤害或痛苦的暴力行为。丈夫对妻子施加的身体、性和精

神上的暴力行为，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违法的。夫妻是

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之间自愿建立的一种契约关系。婚姻契约

是由两个具有独立的伦理、法律地位的人订立的。进入婚姻

关系的女性并没有因此丧失自己理应享有的伦理和法律权利

。在夫妻关系上，包括性和生育问题上妇女仍然如同婚前恋

爱择偶一样具有自主性。认为妇女一旦进入婚姻家庭关系，

就丧失了独立人格、自主性和应有的权利，是极端错误的社

会性别歧视。 婚姻暴力具有以下三点特征：（1）以性别为

基础。“以女性性别为特征”或者说，是“针对妇女”做出

的，这是对婚姻暴力行为定义的基本特征。（2）在私人场所

发生。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更多的是发生在“家庭”这个私

人场所，尤其像中国这样具有较长封建社会历史而且女性在

历史上普遍长期处于受歧视地位的国家。“清官难断家务事

”是与之对立的观念，也是解决私人生活领域对妇女的暴力

行为的思想障碍。（3）不分肉体还是心理或精神。对妇女肉

体的暴力行为是人们通常理解的暴力行为，其中包括殴打、

强奸和其他伤害肢体的行为。心理或精神上的折磨，例如用

语言羞辱、谩骂、长时间的刺激等；由于这些行为不是直接



对肉体造成伤害，似乎与暴力的概念难以联系在一起。但是

，这些行为间接地对妇女的身心造成的伤害可能更加严重。

因此，无论是肉体的还是心理或精神的暴力行为，只要产生

对妇女的伤害或使其遭受痛苦就构成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婚

姻暴力的行为类型分为肢体暴力、性暴力和精神暴力三大类

。 面对婚姻暴力受害妇女的反应 面对婚姻暴力，女性的态度

和反应非常重要，概括说来，她们对遭受婚姻暴力的反应大

致可分为以下两类：一是妥协、忍受；二是反抗，同时反抗

又包括积极的反抗离婚和消极的反抗“以暴抗暴”。 1、积

极反抗：离婚 据国务院《中国妇女状况》白皮书（1995），

我国的普通离婚率为1.54‰。在每年解体的家庭中，大约四分

之一源于婚姻暴力。辽宁省本溪市妇联统计的结果是：1995

年接待的涉及婚姻暴力的信访114件，占婚姻家庭信访总数

的44％，其中，婚姻暴力占96％。另据该市妇联对100例离婚

案件的调查，女性起诉离婚的占70％，其中有38％是因为不

堪忍受丈夫的虐待。陕西省妇联1997年接待的信访中，因婚

姻暴力投诉的占31.6％；该省商洛中级人民法院对1996年100

起离婚案件的抽样统计表明，58件由女方提出离婚，离婚原

因的80％是丈夫有暴力行为。 2、消极反抗：以暴抗暴 据《

扬子晚报》报道 江苏省妇联权益部 2000年对南通监狱女子分

监1477名女犯所作的问卷调查显示，家庭暴力已成女性犯罪

的主要原因之一。据悉，在回收的513份有效问卷中，有237

个家庭存在婚姻暴力问题，其中有125人的犯罪直接与家庭暴

力有关。有93人长期受丈夫的殴打、虐待；有62人因家庭暴

力问题犯故意杀人罪，制造了伤害、投毒、爆炸、纵火等危

及社会安危的恶性案件多起；有41人被判死缓和无期徒刑⋯



⋯在问卷中，50％的受虐女性曾迫切地希望离婚，但却没有

如愿。有23.6％的受虐女性曾向娘家及亲朋好友或有关机构求

助过，但被求助者有15.61％采取不答理或虽然答理但却劝其

不要伸张的态度。 离婚应该是摆脱暴力的一种积极有效的方

法，但是，离婚对于中国妇女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

其是受暴妇女。长期的受暴生活使她们已经被摧毁了自信，

自我评价低，暴力使她们失去经济能力，或丧失了社会交往

的资源。在长期的极度恐惧和无助中，她们会认为，只有杀

死对自己施暴的人，才能保住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完善司法

救助 目前，我国对受暴妇女的司法救助系统还不完善，尤其

是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1、 离婚中的

损害赔偿和举证难问题 2001年4月28日公布施行修改后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修改后的《婚姻法》），

增加了无效婚姻制度，完善了夫妻财产制，设立了离婚的损

害赔偿制度，加大了对破坏婚姻家庭行为的制裁力度，比修

改前更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修改后的《婚姻法》第五章

规定了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 但法院在受理离婚损害赔偿案

件时仍遇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提出损害赔偿的当事人往往

无法举出有效证据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其中尤其是那

些遭受婚姻暴力的受害者，由于她们对相关法律知识了解不

够而不注意保留证据；当事人碍于情面不愿意让人知道而丧

失了保留证据的机会；一些受害人确实不知道如何去保留证

据，等等。婚姻暴力往往没有第三人证明，即使当事人报警

，但由于施暴者否认，民事案件受害人还是得不到赔偿，而

刑事案件被视为证据不足而退回补充侦查。 全国人大代表高

鹏女士曾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定》中增加关于家庭暴力的举证责任一款，举证责任倒置，

由告诉人举证改为被指认人举证。 在一般证据规则中，“谁

主张谁举证”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而举证责任倒置

则是这一原则的例外。举证责任倒置的特点表现在以下：（1

）举证责任倒置是指提出主张的一方或称为积极主张的一方

就某种事由（过错或因果关系等问题）不负担举证责任，而

由反对的一方负担举证责任。（2）在举证责任倒置中，反对

的一方应当就某种事由的存在或不存在负担举证责任。通常

，由被告方证明的事实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对自己没有过错

的证明；二是对不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明。在某些情况下，对

这两个事实的证明通常是结合在一起的。例如，被告证明损

害是由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的，则不仅表明被告没有过错，而

且同时也表明损害的发生与被告的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3）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由被告承担证明某种事实的

存在或不存在，如果其无法就此加以证明，则承担败诉的后

果。举证责任倒置表面上是提供证据责任的倒置，实际上是

就某种事实负有证明其存在或不存在的责任的倒置，是证明

责任在当事人之间如何分配的问题。然而，举证责任倒置不

仅仅是对事实证明责任的倒置，更重要的是，对这种举证责

任的分配常常直接影响到诉讼结果，即“举证责任分配之所

在，乃胜诉败诉之所在”。因为如果一旦倒置以后，举证责

任被倒置的一方负担了较重的证明义务，如果其不能够就法

定的事由进行举证，更推定提出主张的一方就该事实的主张

成立，这就会从整体上影响到诉讼的结果。 在婚姻暴力的诉

讼中采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不但可以改变受害人因无证据

而不得不继续处于遭受暴力的阴影中的弱者地位，也可以为



摆脱婚姻暴力之后妇女提供经济或精神赔偿。 2、婚内强奸

与配偶权 在1999年10月的《婚姻法》年会上，法学专家们在

“专家建议稿”中却提出了“配偶权”。有的学者指出：“

配偶权”是夫妻双方享有的基本民事权利，它基于男女间合

法的婚姻关系而产生，体现着婚姻的内在要求和男女互为配

偶维护正常夫妻关系的身份利益。包括同居权、住所决定权

、性交排他权、日常家事代理权、相互扶助权等。如果配偶

权被立法肯定下来，很多人可以拿配偶权为自己的粗暴行为

作挡箭牌，那些遭受丈夫强迫的女性也只能默默垂泪了，其

结果更不利于保护妇女的权益，制止婚姻暴力的途径也将会

更加遥远。 从“配偶权”联想到“婚内强奸”问题。宪法规

定我国公民的人身权利均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妇女的性权利

毫无疑问当属人身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家庭生活中

，作为妻子虽然由于缔结婚姻之约，性权利受到“专一性”

要求的一定限制，但不等于其对性生活自由斟酌、自由掌握

的法定享受权利被剥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强奸是指以

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违背妇女的意志，强行与其发生性

交的行为。而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是关键所在，法律上并没有

把“妻子”排除在外，这说明现行刑法在强奸罪中并没有排

除婚内强奸的犯罪性。法律并没有将受到丈夫侵犯的妻子的

性权利排除在其保护屏障之外，故婚内强奸行为是在合法婚

姻掩盖下的一种性暴力违法犯罪行为。 3、对受暴妇女以暴

抗暴案件司法审判的建议和思考 在国外，由于婚姻暴力引发

的“妇女杀夫”案也不鲜见，在北美，“受虐妇女综合症”

的理论已经被司法机关所接受，并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

的运用，成为证明妇女无罪的重要依据。在我国，急需这样



的理论运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 受虐妇女综合症最早是由研

究家庭暴力的先驱美国临床法医学家雷诺尔沃柯博士提出来

的，它是由暴力周期和后天无助感两个概念组成，受虐妇女

综合症揭示了妇女是如何在长期的暴力殴打中逐渐变得越来

越被动，越来越顺从，越来越无助，从而有被禁锢、脆弱、

无价值的感觉，在心理上处于瘫痪状态，它证明妇女以暴力

进行自我保护的行为是合理的，是妇女一种绝望的行为，因

为她确信如果不那样的话自己就会被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受虐妇女综合症作为杀夫被告正当防卫的辩护理由，并不

是证明受虐妇女长期挨打，就可以杀人不负刑事责任，而是

要证明她们杀夫是由于对施暴丈夫发出的死亡威胁极度恐惧

，因而对暴力作出的过激反映是合理的。 在加拿大、美国，

“受虐妇女综合症”已作为专家证据运用于司法实践，成功

地为那些杀夫的受虐妇女辩护，使她们无罪释放。在我国，

由于没有这样的理论支持，法官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即使感

觉到对受暴妇女不公，但还是要按照现行的法律来执行。湖

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年处理过一个案件，一位农村

妇女因为没有生育遭丈夫和婆婆殴打，虽在婚后两年生下儿

子，但丈夫打她已成恶习，后来女方杀死了丈夫。男方的父

亲主动和女方的哥哥达成“私了”的协议，由女方娘家

付6000元钱了事，双方签有协约。后村支部书记在一次汇报

工作中无意中说了此事，被乡党委书记批评并报了案，通过

网上追捕将女方抓捕，最后判她死缓，此时女方已在河南结

婚又生了两个孩子。当时本案法官判决时考虑到一些综合因

素，从轻处置，保住了该妇女的性命。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在2001年审判“张学翠杀夫”案的时候，也是“鉴于被



害人有一定的责任，对张学翠予以从轻处罚，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张学翠无期徒刑”。由此可见，我国司法实践中引入“

受虐妇女综合症”，可以作为受暴妇女“应当从轻或者减轻

处罚”的重要理论依据。 2002年4月，吉林省柳河县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判处因受暴力而将丈夫杀死的白丽华有期徒刑3年

，缓刑5年。此案例的判决表明了我国司法的进步、日趋与国

际接轨，将会进一步完善我国司法对遭受婚姻暴力的女性权

利和保护。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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